
  長庚科技大學健康產業科技研究所 

更換論文指導教授申請表 

學生姓名 

(簽名) 
 學號  申請日期  

更換 

指導教授 

原因 

 

新指導教授  任職系所/職稱  

原任 

指導教授 

簽名 

 

新任 

指導教授 

簽名 

 

所長簽名  

備註 

1. 研究生因故更換指導教授時應填具本表。 

2. 更換指導教授，視同論文重提。 

3. 本表經原任指導教授、新任指導教授及所長簽可後送所辦公室備查。 

 
 

   

附件 


